特克斯县殡葬服务设施布局专项规划
（2025-2035年）征求意见稿

第一条 规划背景
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，提高殡葬设施服务水平，科学布局特克斯县殡葬设施，进一步规范和优化全县殡葬设施的布局和建设，节约土地资源，解决殡葬设施无序建设的问题，依据国务院《殡葬管理条例》(2012年修订)，落实自治区《关于做好殡葬服务设施建设规划布局相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征求意见稿）精神和国家其他相关殡葬管理的法规规定，特编制《特克斯县殡葬服务设施布局专项规划(2025-2035年)》。
第二条 规划范围
县域范围为特克斯县行政辖区内全部用地，辖六镇（乔拉克铁热克镇、喀拉达拉镇、齐勒乌泽克镇、喀拉托海镇、科克苏镇、特克斯镇）、两乡（呼吉尔特蒙古族乡、阔克铁热克柯尔克孜族乡），总面积（不含兵团）7389.52平方千米。
第三条 规划期限与对象
规划期限：2025—2035年。
规划对象：围绕逝者而进行“殡”和“葬”的各类殡葬设施。
第四条 规划依据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（2019年修正）；
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（2019年修正）；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4年修订）；
4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》（2021年修订）；
5、《殡葬管理条例》（2012年修订）；
6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农田保护条例》（2011年修订）；
7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》；
8、《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》（建标182-2017）；
9、《殡仪馆建设标准》（建标181-2017）；
10、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《国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
用地用海分类指南》的通知（自然资发〔2023〕234号）；
11、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政厅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、
疆维吾尔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<关于做好殡葬服务设施建设规划
布局相关工作的通知>》；
12、《特克斯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》（2021-2035年）；
13、其他相关法律、法规、政策以及规范。
第五条 重点内容
坚持从实际出发，突出规划引领性、宏观性及刚性和弹性相结合的管控原则，以“定原则、定总量、定结构”为主要任务，确定特克斯县殡葬设施建设规模、分类管控要求和建设引导等内容。以此作为特克斯县殡葬服务设施布局专项规划编制的指导框架，以特克斯县和各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基础，结合详细规划、村庄规划等明确殡葬设施用地边界和相关规划指标。
第六条 殡葬服务设施现状
[bookmark: _GoBack]特克斯县现有殡仪馆1个，农村公益性墓地47处。
第七条 殡葬服务设施规划
根据未来十年死亡人口预测，并按照公墓配套设施建设要求，增加40%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内容（道路、管理用房、绿地等），至2035年，预计需殡葬设施用地约10.14公顷。墓碑高度不得超过地面0.8米。
本次规划不新增殡仪馆服务用地；对现有殡仪馆进行提升改造；科克苏镇、齐勒乌泽克镇、阔克铁热克柯尔克孜族乡、乔拉克铁热克镇、喀拉达拉镇、喀拉托海镇、呼吉尔特蒙古族乡各增加一处殡葬服务设施点。
依据各乡镇对接及上报公墓红线范围确定镇村殡葬设施规划布局，规划农村公益性公墓47处。

